
泗县学校体育工作评价实施办法

为促进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

高学校体育工作水平，根据教育部《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办法》

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评估范围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全省全日制普通小学、初中、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的体育工作评估。

二、评估内容

以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指标体系》(见附

表，以下简称《指标体系》)为依据，全面评价学校体育的组织

管理、教育教学、条件保障、学生体质、监督检查等方面。

三、评估等级

评估采用等级评定，评定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

格四个等级，满分为 100 分。其中，90 分及以上为优秀，75—8

9 分为良好，60—74 分为合格，59 分及以下为不合格。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学校体育工作等级评定结果直接认定为不

合格：

1.不能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时间的；

2.未按国家规定开足体育与健康课的；



3.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

4.未按要求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和如实上报数据的；

5.评估中弄虚作假的。

对于体育工作有特色，深化改革有成效，教育理念、内容和

方法有创新的学校，可以在评估中获得加分奖励（具体见《指标

体系》“加分条件”）。

四、实施步骤

（一）学校自评

学校每年组织一次体育工作自评，要明确机构和专人负责自

评工作，确保自评各项内容材料完整、真实、准确，客观反映学

校体育工作状况。学校自评要对照《指标体系》的要求，逐项评

分，并填写《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自评结果报表》（附表 2，

以下简称《自评报表》），于每年 10 月 31 日前将《自评报表》

和相关佐证材料上报至教体局。

（二）县级复核

教体局对学校体育工作自评情况进行复核并公布复核结果。

负责对中小学体育工作自评情况进行复核，形成评估工作报告。

五、评估方法

根据《指标体系》提供的评估内容，采取以下方法开展复核

评估和评估抽查。

（一）查阅：查看相关文件资料、规章制度、会议记录、课

表教案、学生体质监测资料、考核评价记录、教研计划、听课笔



记、活动记录、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材料、器材添置和借还记录

等书面材料。

（二）观摩：观看体育与健康课教学、大课间体育活动、课

外体育活动、体育设施、体育器材室等。

（三）谈话：召集有关管理干部、教师和学生进行座谈以及

随机访谈。

（四）测评：以班级为单位随机抽查若干名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的合格率，随机抽取班级以问卷形式开展学生满意度测评。

附表：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指标体系

2020 年 3 月 26 日



附表

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指标体系

项目及

权重

指标及

权重

序

号
指标内容

分

值

等级与系数

A B C D

1 0.8 0.6 0

一

组

织

管

理

（20%）

（一）

管

理

到

位

（5%）

1

学校成立政教、教务、总务、

共青团（少先队）等部门参与

的体育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

责、落实分工，定期研究工作。

（注：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中

学建立相应体育管理部门，配

备专职干部和管理人员）

2 是 / / 否

2

将体育纳入学校整体工作计

划，制订具体计划，认真组织

实施，定期组织检查、考核

2 是 / / 否

3

学校建立校园意外伤害事故的

应急管理机制，制定和实施体

育安全管理工作方案，明确责

任人，落实责任制

1 是 / / 否

（二）

领

导

重

视

（10%）

4

校长将学校体育列入工作职

责，明确一名副校长分管体育

工作

1 是 / / 否

5
每学期校长听体育课不少于 4

次，分管校长不少于 6次
2 4/6 3/5 2/4 <2/4

6

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严格落实国家体育与健康课时

规定

7 / / / 否

（三）

监

督

检

查

（5%）

7
公布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工作方

案、基本要求和监督电话
2 是 / / 否

8

利用公告栏、家长会和校园网，

每学期通报一次学生体育活动

情况

3 是 / / 否

二 （四） 9 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计划、单 4 很好较好一般差



教

育

教

学

（30%）

课

程

教

学

（15%）

元计划、课时计划齐全

10
依据课程标准组织体育教学，

完成教学任务
5 很好较好一般差

11
加强教学研究与课程教学改

革，提高教学效果
3 是 / / 否

12

严格执行体育课考勤和考核登

记制度，并将结果放入学生档

案

3 是 / / 否

（五）

校

园

体

育

活

动

（15%）

13
制订阳光体育运动工作方案、

基本要求
2 是 / / 否

14

将校园体育活动时间和内容纳

入教学计划，列入课表，严格

实施

2 很好较好一般差

15

每天上午安排大课间体育活

动；没有体育课的当天，下午

安排一小时集体体育锻炼

3 是 / / 否

16 学校每年召开春、秋季运动会 3 是 / / 否

17

开展体育、艺术 2+1 项目，有

85%以上的学生掌握至少2项日

常锻炼的体育技能

4 85% 70% 50% <50%

18 对学生加强体育安全教育 1 是 / / 否

三

条

件

保

障

（30%）

（六）

教

师

队

伍

（15%）

19
体育教师数量达到国家规定要

求
3 是 / / 否

20 体育教师职务评聘公平、公正 3 是 / / 否

21
体育教师工资待遇与其他任课

教师同等对待
2 是 / / 否

22
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组织学生

体质健康测试纳入教学工作量
2 是 / / 否

23
体育教师坚持集体备课、校本

教研
2 是 / / 否

24 体育教师参加培训、继续教育 2 是 / / 否

（七）

场

地

器

材

25
体育场地、器材、设施达标情

况
1 90% 70% 60% <60%

26
体育场地平整、整洁，符合体

育活动和体育教学要求
2 很好较好一般差

27
体育场馆、设施管理规范，及

时维护，确保安全运行
2 很好较好一般差

28
学校体育场地、器材、设施有

专人负责管理
2 是 / / 否

29
课余和节假日体育场馆向学生

开放
4 是 / / 否



与

经

费

（15%）

30
公用经费按规定用于体育支

出，满足学校体育工作需要
5 是 / / 否

四

学

生

体

质

（20%）

（八）

开展

学生

体质

健康

测试

（5%）

31

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做好全体学生体质健康

测试

3 是 / / 否

32
妥善保存学生《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原始数据
1 是 / / 否

33
按国家要求上报《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
1 是 / / 否

（九）

测试

结果

（9%）

34

有 95%以上的学生达到《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以上等

级

5 95% 94% 92% <92%

35

有 40%以上的学生达到《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良好以上等

级，并逐年增长

4 40% 30% 25% <25%

（十）

测试

评价

（6%）

36

每年在校内公布学生体质健康

测试总体结果，并通报学生及

家长

2 是 / / 否

37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作为学生综

合素质档案的重要内容，并形

成制度

2 是 / / 否

38

分析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结

果，动态把握学生体质健康发

展趋势

2 是 / / 否

填表说明：

1.第 6 条：按小学 1-2 年级每周 4课时，小学 3-6 年级和初中每周 3课时，高中

每周 2课时安排体育与健康课时；

2.第 19 条：体育教师数量按照《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测算；



3.第 22 条：体育教师组织开展课外体育活动每周计 2课时，组织学生体质健康

测试（含统计、整理、上报），每班每学年计 8课时。

4.第 25 条：体育场地、器材、设施达标情况，按照《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

行基本标准》测算；

5.第 30 条：上级教育部门拨付公用经费中，安排用于开展学校体育活动、比赛

以及易耗体育器材购置费用数额和比例；

6.第 32 条：保留各年级《国家学生体育健康标准登记卡》原件备查；

7.第 34 条：以各学段毕业年级学生测试结果为例。

加分条件：

1.创新体育活动内容、方式和载体，增强体育活动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2.每年在一次校级运动会中，设计全体学生参加的项目；

3.每年组织不少于 10 次的校级单项体育比赛；

4.学校有体育代表队，每周训练不得少于两次，积极参加上级教体部门组织的竞

赛。

凡具备以上条件之一的每项加 2分，最多加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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